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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聘任人員遴用要點
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5年11月10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(105)北市文化人字第105305

              24900號函訂定，並自105年11月10日生效

一、為辦理臺北市立交響樂團聘任人員之遴聘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聘任人員指團長、副團長、指揮、團員、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。但不包括 

    以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人員。 

三、本團團長比照副教授之資格聘任，並應具下列各款條件： 

    （一）國內外大學音樂或藝術管理相關系所畢業，或具有同等學歷證書。 

    （二）經營管理樂團之行政能力與經歷（含節目企劃、行銷公關、演奏事務及財務等） 

          。 

    （三）具經營管理樂團之領導力與相關經驗。 

四、本團副團長比照助理教授之資格聘任，並應具下列各款條件： 

    （一）國內外大學音樂或藝術管理相關系所畢業，或具有同等學歷證書。 

    （二）經營管理樂團之行政能力與經歷（含節目企劃、行銷公關、演奏事務及財務等） 

          。 

    （三）具經營管理樂團之領導力與相關經驗。 

五、本團指揮準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講師、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之規定聘任，並應具下列 

    各款條件： 

    （一）國內外大學音樂相關系所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證書。 

    （二）曾在國內外交響樂團擔任指揮工作。 

六、本團助理指揮由團員兼任之，並應具下列各款條件： 

    （一）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，具有學士（含）以上學位者。 

    （二）指揮實務能力及經驗。 

七、本團團員應具有下列資格，並經本團甄選合格後，始得準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中小 

    學教師或大專院校副教授、助理教授之規定聘任： 

    （一）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。 

    （二）具有樂團樂器之優良演奏技能。 

    依前項遴聘人數，其中僅具專科學歷者不得超過本團團員編制人數百分之十。 

八、本團助理研究員應具有藝術行政規劃能力及相關工作經驗三年以上，並經本團甄選合格 

    後，比照講師之資格聘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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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本團研究助理應具有藝術行政工作經驗，並經本團甄選合格後，比照中等學校教師之資 

    格聘任。 

十、本團團長、副團長及指揮之任期為三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其工作績效，以臺北市政府文 

    化局邀請學者專家及有關人員七至九人組成評鑑委員會，就樂團營運績效之評定結果， 

    作為續聘與否之參考。 

十一、本團聘任人員之聘期，除團長、副團長及指揮外，初聘為一年，續聘為二年。初聘者 

      自到職日起至當年底未滿一年者，聘期至當年底為止。但自到職日起至當年底未滿三 

      個月者，聘期至次年底為止。 

      初聘人員自到職日起試用三個月，試用期滿考核及格者，聘期依前項規定。試用成績 

      不及格者，於核定前應先送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，始得解聘。 

十二、本團每二年應邀請專家及有關人員組成評鑑委員會，評定團員（含助理指揮）、助理 

      研究員及研究助理。其不合格者，送交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。各聘任人員評鑑基準另 

      訂之。 

十三、本團聘任人員之考核規定，除團長外另定之。 

十四、本團聘任人員之敘薪、福利補助、退休及撫卹等事項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      （一）團長比照大專院校副教授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  （二）副團長比照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  （三）指揮依其資格比照大專院校副教授、助理教授及講師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  （四）團員依其資格得擇一比照中小學教師或大專院校副教授、助理教授之相關規定 

            辦理；經擇定後，不得再行變更。 

      （五）助理研究員比照大專院校講師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  （六）研究助理比照中等學校教師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